
1 

证券代码：600874            股票简称：创业环保          公告编号：临 2019-032 

债券代码：136801            债券简称: 16 津创 01 

  债券代码：143609            债券简称：18 津创 01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公司名称：界首市创业水务有限公司、汉寿天创水务有限公司、

酒泉创业水务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

78,904.64 万元；已实际为界首市创业水务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9,600万元，汉寿天创水务有限公司和酒泉创业水务有限公司无担保余

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项目公司均以项目的收费权和收费收益向公司

提供不低于担保金额的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本公告中涉及的财务数字如无特殊说明，所指币种均为人民币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19

年以来，陆续中标界首、汉寿、酒泉水务项目（已通过本公司第八届第四次、六

次、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详见本公司分别于2019年1月31日、2019年2

月 26日和 2019年 6月 19日在《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对阜阳创业水务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关于成立汉寿天创水务有限公司的公告”和“对外投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模式建设酒泉市肃州区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项目（二次）的公告”。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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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上述 3个项目的项目公司界首市创业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界首

公司”）、汉寿天创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寿公司”）和酒泉创业水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酒泉公司”）均已成立，已陆续开始项目的投资建设。根据

上述项目投资融资需要，公司拟对项目公司提供额度约为 78,904.64 万元的债务

融资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序

号 
被担保方 项目名称 

融资金额（万

元） 

担保金额（万

元） 
担保比例 

1 界首公司 
界首市污水处理PPP

项目（第二批） 
34,106.64 34,106.64 

100%，与出资比

例相同 

2 汉寿公司 汉寿县沅泉大水厂 10,500 7,875 
75%，与出资比

例相同 

3 酒泉公司 
酒泉市肃州区第一、

第二污水处理厂 
41,588.83 36,923 

88.78%，与出资

比例相同 

合计 86,195.47 78,904.64 —— 

 

（二）上市公司对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担保事项。包含本次担保和本次董事会审议

的其他担保事项金额，本公司对子公司贷款担保总额为 395,695.31 万元，占本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8.01%，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担保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没有董事回避表决，没有股东回避表决。 

 

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界首公司、汉寿公司和酒泉公司的注册地点、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及财

务情况等详见附件 1。 

（二）被担保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阜阳创业水务有限公司持有界首公司 100%股权，因此界

首公司是本公司三级全资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持有汉寿公司 75%股权，汉寿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持有酒泉公司 88.78%股权，酒泉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三、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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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本次为上述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范围为按照出资比例为界首公司、汉

寿公司和酒泉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78,904.64万元融资以及利息、罚息、违约金

及其他一切有关费用的连带责任保证，并签署反担保协议。上述项目公司均以项

目的收费权和收费收益向公司提供不低于担保金额的反担保，以确保公司合理防

控风险。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9年 7月 2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董事 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

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以下简称“本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被担保公司均为本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其经营情况

可控，担保风险总体可控，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因此同意按照出资比例为界

首公司、汉寿公司、酒泉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78,904.64万元融资以及利息、罚

息、违约金及其他一切有关费用的连带责任保证，并签署反担保协议。 

董事会同意将上述担保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总经理与金融机构洽谈，具体组织实施，控制担保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95,695.31万元

（含本次担保和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其他担保事项金额），其中全部为本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的

68.01%，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7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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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

担

保

方

名

称 

注

册

地

点 

法

定

代

表

人 

经营范围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截至2019年6月30日 

总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资产负

债率 
总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资产负

债率 

1 

界

首

公

司 

界

首

市 

姜

炎 

污水处理和自来水

厂配套设施、固体

废弃物处理设施、

中水回用设施的开

发、建设、经营、

管理；环保科研技

术的研发和推广、

项目咨询服务。 

49951.31 41071.90 8879.40 2428.11 402.12 82.22% 54130.61 30006.78 24123.83 2173.64 626.21 55.43% 

2 

汉

寿

公

司 

汉

寿

市 

王

长

毅 

水的生产和供应；

水务工程；供排水

服务；供排水设施

检修等 

- - - - - - 7834 3334 4500 0 0 42.55% 

3 

酒

泉

公

司 

酒

泉

市 

李

杨 

供排水配套设施的

开发、投资、建设、

经营、管理等 

- - - - - - - - - - - - 

备注： 

汉寿公司于 2019年 4月 2日注册成立，2018年 12月 31日无财务报表； 

酒泉公司于 2019年 7月 10日注册成立，2018年 12月 31日、2019年 6月 30日无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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